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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言

姜俊俊

　　《韩非子》又称《韩子》，二十卷，五十五篇。其中除少数篇目为

后人伪托外，大部分为韩非所著。

韩非（约前２８０—前２３３），战国末哲学家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。

出身韩国贵族，曾与李斯同师于荀子。他“为人口吃，不能道说，而

善著书”。曾多次上书韩王，谏以富国强兵之术，韩王不用，于是愤

而著书立说。他的著作传到秦国，秦王政读后大为赞赏。后来韩非

应秦国之邀出使秦国，但未及被秦王政任用，便为李斯、姚贾谗言

害死。

《韩非子》一书包含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

军事、文化各方面，而最主要的是韩非的政治思想。

韩非“喜刑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于黄老”（《史记》本传）。他继

承和综合了前期法家和道家的各种观点，又“观往者得失之变”，写

下了“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内外储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十馀万言，提出了

一套完整的法治思想，为此后秦王政统一中国，建立中央集权制的

封建国家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。

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他的法家思想中最突

出的一点就是强调君主必须把法、术、势三者结合起来，缺一不可。

韩非所谓“法”是指成文法，“术”是指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，“势”是

指权势地位。韩非认为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，前辈法家如“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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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害言术而公孙鞅重法”，两人的主张各有偏颇。他说：“君无术则

弊于上，臣无法则乱于下，此不可一无，皆帝王之具也。”（《定法》）同

时韩非又认为，要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，“万乘之主、千乘之

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，以其威势也”（《人主》），失去权势地位就

无法推行法治，法治和权势的关系是“抱法处势则治，背法去势则

乱”（《难势》）。韩非明确提出将法、术、势结合起来，形成完整的法

治理论，代表了先秦法家政治思想发展的成果。韩非的法治思想不

仅顺应了当时社会从群雄割据转向大一统君主集权制发展的需要，

而且也对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因此，《韩非

子》是研究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料。

在社会历史观方面，韩非强调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，反复批

判尊崇“先王”的复古思想。他以社会物质生产的多寡，将人类历史

分为“上古”、“中古”、“当今”三个时期，认为“上古竞于道德，中世逐

于智谋，当今争于气力”（《五蠹》）。尽管韩非对社会历史阶段的划

分并不科学，但至少说明韩非已经能明确地认识到社会是不断发展

变化的，并把这种历史进化观点作为推行变法改革的理论依据，批

判儒、墨学者因循守旧，一味称道先王是“非愚则诬”（《显学》）。韩

非主张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，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观念的

进步。

在世界观方面，韩非接受了荀子的思想，并改造了老子的若干

观点，富有唯物主义的因素。韩非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谈到“天”，这

个“天”就是指“自然”。韩非认为“聪明睿智天也，动静思虑人也。

人也者，乘于天明以视，寄于天聪以听，托于天智以思虑”（《解老》），

人只能在天赋的感觉能力的基础上去认识自然。

在认识论方面，韩非吸收和改造了老子“道”的范畴，提出“道者

万物之所然也，万理之所稽也”（《解老》）的观点，指出了“理”是事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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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身的条理，即规律。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，不能相混，而“道”则是

万物之“理”的总汇和综合，事物有变化，总汇事物之理的“道”也不

是一成不变的。因此，韩非主张人们的行动不要固执常规而不知变

通。韩非的这个观点又是直接和他的历史进化论相连接的。

《韩非子》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。韩非的文

章严峻峭拔，气势恢宏。其说理分析精微，讲究逻辑结构的形式完

美；其行文缜密，注重修辞，富有文采。善于用浅显幽默的寓言和故

事来增强文字的感染力，对后代论说文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《韩非子》在宋代已经有了刻本，但至明清时已难觅宋本踪影。

《韩非子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错简脱讹现象比较严重，引起了明清

学者的关注，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先秦《韩非子》原貌的研究和探索，

《韩非子》的翻刻本和研究著作也随之多起来。

清末王先慎撰《韩非子集解》二十卷首一卷，综合各家校勘成

果，还广采博引先秦至宋的文献资料，用以求证考辨明清各家各本

的得失。其《弁言》云：“顾其注不全备，且有舛误，近儒多所匡益。

因旁采诸说，间附己见，为《韩非子集解》一书。其文以宋乾道本为

主，间有讹脱，据它本订正焉。”王氏《集解》书成之后影响很大，当时

学界“对于《韩子》本文，几皆改从《集解》”，正如王先谦《韩非子集

解·序》所谓：“从弟先慎为之《集解》，订补阙讹，推究义蕴，然后是

书厘然可诵。”

王先慎集解《韩非子》，以宋乾道元年（１１６５）黄三八郎刊本（简

称乾道本）为主，参校了明正统《道藏》本（简称《藏》本，王氏指出

《藏》本有南北之分，故卢文弨与顾广圻所校多不合）、明万历赵用贤

本（简称赵本，顾氏《识误》中称今本）、明周孔教大字本、凌瀛初本

（简称凌本）、清嘉庆吴鼒覆刻宋乾道本等多种版本。参考了卢文弨

《群书拾补》、顾广圻《韩非子识误》、王念孙《读书杂志馀编》、俞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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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诸子评议》、孙诒让《札迻》等多部研究著作。还搜辑了大量散见于

先秦诸子书、史书、类书、宋人专著等几十种有关文献资料，细加梳

理，辨析各本是非及其致误原委。王先慎于《集解》中多有创见，这

也正是《韩非子集解》一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。

本次标点整理，以清光绪二十二年（１８９６）长沙王氏刻本为底

本，参校他本，对原文改动之处，均用括号表示：“（）”中的字为误或

衍字，“〔〕”中的字为改或补字，不出校记。

原宋乾道本存有不题姓名的注文若干，今整理时冠以“旧注”两

字，以区别王氏《集解》的文字。

今正文中注码标识位置，均以《集解》原刻本正文夹注位置所

示，与标点无关。

王氏《集解》对《韩非子》各篇章节的分段提行与乾道本不尽相

同，王氏评判各本，并在校语中有说明。本次标点为方便阅读，悉依

文义分段，不涉及任何版本。

因《国学典藏》丛书为简体横排版，也为使王氏《集解》中的校语

表述不因简体字而产生异义，也为便于读者了解一些古代典籍中文

字的流变情况，本书酌情保留了一些与校语相关的繁体字：凡王氏

校语中涉及正文某字者，正文字与注文字同改为繁体字；凡不涉及

正文文字者，仅改校语中相关字为繁体。如校语需比较两个字，而

这两个字只有在繁体的情况下才会显示出它们或字形相近，或音韵

相同，或字义相通；又如有些字必须改作繁体字形，才能与古书俗体

字、通假字以及现代汉语中的简化字相区别，符合王氏校语本意。

《韩非子集解》原本每卷下均先集中列出本卷所收全部细目，再

分列出每个细目作为标题，本次标点整理时我们作了适当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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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１］先慎曰：赵本“弑”作“杀”。

［２］先慎曰：乾道本无“下”字，据赵本补。

［３］先慎曰：乾道本无“下”字，据赵本补。

［４］先慎曰：以下目赵本不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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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　　韩非处弱韩危极之时，以宗属疏远，不得进用。目击

游说纵横之徒，颠倒人主以取利，而奸猾贼民，恣为暴乱，

莫可救止，因痛嫉夫操国柄者，不能伸其自有之权力，斩割

禁断，肃朝野而谋治安。其身与国为体，又烛弊深切，无繇

见之行事，为书以著明之。故其情迫，其言核，不与战国文

学诸子等。迄今览其遗文，推迹当日国势，苟不先以非之

言，殆亦无可为治者。仁惠者，临民之要道，然非以待奸暴

也。孟子导时王以仁义而恶言利，今非之言曰：“世之学术

者说人主，不曰乘威严以困奸衺，而皆曰仁义惠爱。世主

亦美仁义之名，而不察其实。”盖世主所美，非孟子所谓仁

义；说士所言，非仁义即利耳。至劝人主用威，唯非宗属乃

敢言之。非论说固有偏激，然其云明法严刑，救群生之乱，

去天下之祸，使强不陵弱，众不暴寡，耆老得遂，幼孤得长，

此则重典之用而张弛之宜，与孟子所称及闲暇明政刑，用

意岂异也！既不能行之于韩，而秦法暗与之同，遂以群

雄，有天下。而董子乃曰，秦行韩非之说。考非奉使时，秦

政立势成，非往即见杀，何谓行其说哉！书都二十卷，旧注

罕所挥发。从弟先慎为之集解，订补阙讹，推究义蕴，然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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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书厘然可诵。《主道》以下，盖非平日所为书；《初见秦》

诸篇，则后来附入者。非劝秦不举韩，为宗社图存，画至无

俚，君子于此，尤悲其志焉！光绪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园

老人王先谦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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弁　言

　　《韩非子》旧有尹知章注，见《唐书·艺文志》，不载卷

数，盖其亡久矣。元何犿称旧有李瓒注，李瓒无考，宋乾道

本不题姓名，未知孰是。《太平御览》、《事类赋》、《初学记》

注所引注文，与乾道注本合，则其人当在宋前。顾其注不

全备，且有舛误，近儒多所匡益。因旁采诸说，间附己见，

为《韩非子集解》一书。其文以宋乾道本为主，间有讹脱，

据它本订正焉。光绪二十一年孟冬月长沙王先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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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　证

　　《汉书·艺文志》法家　《韩子》五十五篇。名非，韩诸公

子。使秦，李斯害而杀之。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子部法家　《韩子》二十卷，目一卷。
韩非撰。

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丙部子录法家　《韩子》二十卷。韩

非撰。

《唐书·艺文志》丙部子录法家　《韩子》二十卷。韩非。

尹知章注《韩子》。卷亡。

《宋史·艺文志》子类法家类　《韩子》二十卷。韩非撰。

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子类法家类　《韩非子》二十卷。

右韩非撰。　非，韩之诸公子也，喜刑名法术之学，作《孤
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十馀万言。秦王见其书，叹
曰：“得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憾矣！”急攻韩，得非。后用李斯

之毁，下吏，使自杀。书凡五十五篇，其极刻核，无诚悃，谓
夫妇父子举不足相信。而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篇，故太史公

以为大要皆原于《道德》之意。夫老子之言高矣，世皆怪其

流裔何至于是。殊不知老子之书有“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；

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固

与之”及“欲上人者，必以其言下之；欲先人者，必以其身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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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”之言，乃诈也。此所以一传而为非欤！

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法家类　《韩子》二十卷。　
韩诸公子韩非撰。《汉志》五十五篇，今同。所谓《孤愤》、

《说难》之属皆在焉。

王应麟《汉艺文志考证》　《韩子》五十五篇。　《史

记·韩非传》：“喜刑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于黄、老。”“作
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内外储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十馀万言。”

《注》：《新序》曰：申子书号曰术，商鞅书号曰法，皆曰刑

名。东莱吕氏曰：“太史公谓非喜刑名法术之学，则兼治之

也。”《索隐》按：“韩子书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二篇，是亦崇黄、

老之学也。”今本二十卷，五十六篇。辨见后。沙随程氏曰：

“非书有《存韩》篇，故李斯言非终为韩不为秦也。后人误

以范睢书厕于其书之间，乃有举韩之论。《通鉴》谓非欲覆

宗国，则非也。”

《困学纪闻》十　《韩子》曰：“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。

子贡以为重，问之仲尼，仲尼曰：‘知治之道也。’”以商鞅之

法为殷法，又托于仲尼，法家侮圣言至此。　又“吏者民之

本纲也，圣人治吏不治民”，《内储说右下》。斯言不可以韩

非废。

国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法家类　《韩子》二十卷。内

府藏本。周韩非撰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《韩子》五十五篇，张

守节《史记正义》引阮孝绪《七录》载《韩子》二十卷，篇数卷

数皆与今本相符。惟王应麟《汉艺文志考证》作五十六篇，

殆传写字误也。其注不知何人作。考元至元三年何犿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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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“旧有李瓒注，鄙陋无取，尽为削去”云云，则注者当为李

瓒。然瓒为何代人，犿未之言，王应麟《玉海》已称“《韩子》

注不知谁作”，诸书亦别无李瓒注《韩子》之文，不知犿何所

据也。犿本仅五十三篇，其序称：“内佚《奸劫》一篇，《说林

下》、《六微》内《似（烦）〔类〕》以下数章。”明万历十年赵用

贤购得宋椠，与犿本相校，始知：旧本《六微》篇之末尚有二

十八条，不止犿所云数章；《说林下》篇之首尚有“伯乐教二

人相踶马”等十六章，诸本佚脱其文，以《说林上》篇“田伯

鼎好士”章径接此篇“虫有蚘”章；《和氏》篇之末自“和虽献

璞而未美，未为（玉）〔王〕之害也”以下，脱三百九十六字，

《奸劫》篇之首自“我以清廉事上”以上，脱四百六十字，其

脱叶适在两篇之间，故其次篇标题与文俱佚，传写者各误

以下篇之半连于上篇，遂求其下篇而不得，其实未尝全佚

也。今世所传，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，极为精楷。其

序不著年月，未知在用贤本前后。考孔教举进士，在用贤

后十年，疑所见亦宋椠本，故其文均与用贤本同，无所佚

阙，今即据以缮录，而校以用贤之本。考《史记》非本传称：

“非见韩削弱，数以书谏韩王，韩王不能用。”“悲廉直不容

于邪枉之臣，观往者得失之变，故作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内外

储说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十馀万言。”又云：“人或传其书至

秦，秦王见其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之书。”则非之著书，当在未入

秦前。《史记·自（叙）〔序〕》所谓“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

愤》”者，乃史家驳文，不足为据。今书冠以《初见秦》，次以

《存韩》，皆入秦后事，虽似与《史记·自序》相符，然《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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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：韩王遣非使秦，“秦王说之，未信用，李斯、姚贾害之”，

“下吏治非，李斯使人遗之药，使自杀”。计其间未必有暇

著书。且《存韩》一篇，终以李斯驳非之议及斯上韩王书，

其事与文皆为未毕。疑非所著书，本各自为篇，非殁之后，

其徒收拾编次，以成一帙。故在韩在秦之作，均为收录，并

其私记未完之稿亦收入书中，名为非撰，实非非所手定也。

以其本出于非，故仍题非名，以著于录焉。

《四库全书》子部法家类存目　《韩子迂评》二十卷。内

府藏本。 旧本题“明门无子评”，前列“元何犿校上”，原序

署“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”，结衔题“奎章阁侍书学士”。考

元世祖、顺帝俱以至元纪年，而三年七月以纪志干支排比

之，皆无庚午日，疑“子”字之误。奎章阁学士院设于文宗

天历二年，止有大学士，寻升为学士院，始有侍书学士。则

犿进是书在后至元时矣。观其序中称“今天下所急者，法

度之废；所少者，韩子之臣”，正顺帝时事势也。门无子自

序称“坊本至不可句读，最后得何犿本，字字而雠之，皆不

失其旧，乃句为之读，字为之品，间取何氏注而折衷之，以

授之梓人”云云。盖赵用贤翻刻宋本在万历十年，此本刻

于万历六年，故未见完帙，仍用何氏之本。然犿序称“李瓒

注鄙陋无取，尽为削去”，而此本仍间存瓒注，已非何本之

旧。且门无子序又称“取何注折衷之”，则并犿所加旁注，

亦有增损，非尽其原文。盖明人好窜改古书，以就己意，动

辄失其本来。万历以后，刻版皆然，是书亦其一也。门无

子不知为谁，陈深序称：“门无子俞姓，吴郡人，笃行君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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